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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文件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

定起草。

本标准由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提出并归口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科研部图书馆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李抒、卢雅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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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

图书馆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和为教学、科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，遵循以人为本、读者至上的原

则，为师生的教学、科研和学习提供强有力的文献信息支持，特制定本指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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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书馆服务指南

1 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学校图书馆的服务内容、图书借阅管理、图书赔偿规定、阅览室管理、图书馆服务质

量控制的规范化要求。

本文件适用于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服务工作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。

3 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3.1

图书馆

搜集、整理、收藏图书资料以供人阅览、参考的机构。

4 服务内容

4.1 开馆时间

周一至周日 08：30 至 11：50；14：30 至 17：30；19：00 至 21：30。

4.2 办证

4.2.1 读者证是读者借阅图书资料的有效证件。

4.2.2 办理读者证的范围包括本校正式教职工和在籍学生。

4.2.3 教职工、学生以系部为单位统一办理，填写办理读者证登记表，送图书馆办理。

4.2.4 兼职教师、外籍教师和进修生办理读者证需交纳100元押金，押金在离校时退还。

4.3 证件使用

4.3.1 读者证只限本人使用，不得转借他人，不得盗用他人证件。

4.3.2 读者对证件应妥善保管，遗失应立即到图书馆办理挂失手续。

4.3.3 补办读者证，需本人持有效证件办理补证手续。

4.3.4 教职工离职，学生离校（含毕业、休学、退学、出国、结业等），到图书馆还清图书后，办理读

者证注销手续。

5 图书借阅管理

5.1 图书馆仅向本校师生开放，凭读者证办理图书借阅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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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 教职工借书限量3册（特殊需要可借5册），借阅期限30天，到期前可办理续借手续。

5.3 学生借书限量2册，借阅期限30天，到期前可办理续借手续。

5.4 工具书只供阅览，如有特殊需要，可借工具书1册，借阅期限7天，不办理续借手续。

5.5 读者丢失图书，涂抹、损坏图书，按有关规定办理赔偿手续。

5.6 凡冒借、盗窃图书者，除追回原书外，按书价2倍罚款，并停借半年。

5.7 凡教职工离职、学生毕业或其它原因离校，应将所借图书归还图书馆。

6 图书赔偿规定

6.1 遗失一般图书，按图书定价的2倍赔偿。

6.2 遗失工具书、贵重书刊，按原价的3倍赔款。

6.3 遗失多卷书之一册或数册时，视使用价值、出版时间等情况，以全套书价的1至2倍赔款，剩余卷册

仍属图书馆所有。

6.4 多卷书全部遗失，属一般书刊，按原价的2倍赔偿，如贵重书刊，则按原价的3倍赔偿。

6.5 凡在书中批阅、圈划、撕页等有图书污损者，均按原书价的百分之五十赔偿，原书归图书馆；如污

损严重，导致不能继续阅读的，按丢失图书处理。

6.6 遗失图书赔款者，找到遗失图书可到图书馆办理还书退款手续。

6.7 丢失者以同版本的新书赔偿时，需交1.00元/册的图书编目加工费。

6.8 所有赔偿金统一由学校财务资产部负责收取。

7 阅览室管理

7.1 进入阅览室的读者应妥善保管个人贵重物品，如出现问题，责任自负。

7.2 本阅览室实行开架阅览，报刊均不外借,读者阅览报刊后应放回原处。

7.3 进入阅览室需保持安静，将手机调至震动，不得在室内接听电话和大声交谈。

7.4 保持室内整洁，不得在室内吃零食、喝饮料、随地吐痰、乱扔杂物等。

7.5 爱护阅览室报刊资料，有污损、撕页及带出室外者，须按图书馆规定处理。

7.6 进入图书馆一律禁止吸烟，如有违反，将按规定严肃处理。

8 图书馆服务质量控制

8.1 图书管理员要认真学习业务知识，做好图书管理工作，严格执行学校和图书馆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及

时为师生提供学习、教学、科研信息资料。

8.2 图书管理员要及时做好图书登记，做好整理、借阅、协助读者查找图书资料工作，并做好图书馆卫

生清洁工作，督促读者保持室内安静。

8.3 图书管理员要认真制订书刊资料的选购标准，使之结构合理，提高藏书质量。

8.4 图书管理员要认真做好防火、防盗、防尘、防霉变、防虫蛀等工作，保持图书完好。

8.5 图书管理员要以读者为中心，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需求。

8.6 图书管理员要用良好的服务态度、规范的行为语言、优雅的仪表，营造独具人文关怀的高文化品味

图书殿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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